
《伊宁市人民政府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》
解 读

一、背景和意义

2024 年 11 月 13 日，伊犁州人民政府印发了《伊犁哈萨克自治

州人民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》（伊州政办规〔2024〕4 号），旨在全

州各县（市）推广科学的质量管理制度，激励全州各行各业加强质量

管理，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。2025 年 2 月，自治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印发《关于持续深入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县工作的通

知》（新市监质[2025]1 号），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局帮

助企业导入卓越绩效等先进管理模式，积极组织、认真指导

企业申报各级质量奖，推动质量强企强链强县工作。2025 年

9 月，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

《自治区质量强县（市、区）培育建设实施指南》的通知（新

质知强区办[2025]13 号），将我市列为质量强县（市、区）

培育建设试点城市，要求试点城市制定实施城市质量发展战

略，大力增强质量意识，深化质量提升行动，巩固自治区进

一步提升产品、工程和服务质量三年行动工作成效。2025 年

9 月，伊宁市政府印发《关于推进伊宁市建设国家质量强市

试点工作实施方案(2025-2027 年)》，要求行业主管部门指导

企业积极争创“新疆质量奖”、“伊犁质量奖”“新疆品质”

等质量品牌，推动企业增强质量意识。针对以上新时代对质

量工作的新要求，经伊宁市政府研究，决定在此基础上制定

《伊宁市人民政府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》，推动企业积极导

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，增强企业参与自治区、伊犁州质量奖



评选实力，全面实施质量强市战略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伊宁市人民政府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》共 7 章 27 条，分别为

第一章总则，规定了制定目的、适用对象和奖项设置；第二章组织管

理，规定了评审组织的职责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；第三章申报与

受理，规定了质量奖的申报条件、要求和申报程序；第四章评审与表

彰，规定了质量奖评审程序和审核要求；第五章宣传与推广，规定了

加强质量奖宣传推广相关要求；第六章监督管理，规定了取消获奖组

织奖励的相关情形；第七章附则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法人、非法人组织或者其分支、内设、派出等机构可以申报政府

质量奖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（二）在伊宁市行政

区域内依法设立，正常经营五年以上，并符合国家产业、环保、节能、

质量等有关政策要求；（三）具有良好的经营绩效，其经营规模、利

税、总资产贡献率居市内同行业前列；（四）申报组织在技术水平、

新产品研发能力、节能减排及经营服务等方面处于我市同行业领先地

位；（五）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质量、环境、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。（六）

模范履行社会责任，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和失信记录。

质量奖获奖组织在获奖后 5 年内不得重复申报，质量奖提名奖获

奖组织可以重复申报。

四、质量奖的申报

凡符合申报条件的申报组织自愿申请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

按照申报通知要求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将申报信息在本组织

内部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经公示无异议



的，申报组织将申报材料报送至行业主管部门。申报材料不

得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。涉及商业秘密的，申报组织应

当予以注明。

五、质量奖的评审

政府质量奖评审遵循科学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自愿申请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不增加申报组织负担。评审包

括材料评审、陈述答辩、现场评审和审议。

六、获奖组织应履行的义务

获奖组织应当积极采用质量管理的新理论、新方法并不

断创新，持续提升绩效水平；应当履行向社会推广其先进质

量管理制度、模式和方法的义务，为其他组织学习观摩提供

便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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